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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學生校外實習機構遴選與場域安全防護檢核要點 

 民國115年01月08日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民國115年03月26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提供學生安全無虞的實習場域及友善職場確保學生學習權益，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與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訂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學生校外

實習機構遴選與場域安全防護檢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系所(含學位學程)與實習合作機構簽約前，須先至「教育部實習機構查詢系統」查詢並

確認無異狀後，再進行實地訪視評估。 

三、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之二，實習合作機構設立於「國內」 

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四)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處罰逾二次、同一規定，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處罰逾三次。 

(五)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積欠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費、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六)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之

規定，經予處罰。 

(七)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四、實習合作機構設立於「境外」，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經依境外法規設立或登記。 

(二)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三)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或確保實習學生之職場安全及身體健康。 

(四)無重大違反當地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五)無重大違反當地勞工權益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五、「國內」實習合作機構經「教育部實習機構查詢系統」查詢確認符合規範後，須進行實地

訪視並完成「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與評估表」、「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及實習場域安

全防護檢核表」、「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對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規劃表」方可讓學生前往實

習。 

六、「境外」實習合作機構經確認符合規範後，須完成「學生校外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與評估

表」方可讓學生前往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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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內」或「境外」實習合作機構表件完備後，須提至系(含學位學程)校外實習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送至院級、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八、實習合作機構須每學年實地評估，當學年通過後次學年如須繼續合作，仍須依本要點再次

審議；每學年通過後之實習合作機構可由各系(含學位學程)邀約參加當學年媒合說明會或

就業博覽會。 

九、實習合作機構如於合作期間如有「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六條之二，或是其

他爭議導致無法繼續合作等情事，各系(含學位學程)得視實際現況因應，必要時得提請召

開院級或校級緊急會議商議。 

十、實習合作機構如因故無法繼續合作，各系所(含學位學程)須於校外實習委員會明確記錄原

由，並提至院級、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校外實習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